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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246212]前  言
秀屿区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中部，海峡西岸经济区前沿，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辖7个乡镇，148个村（居），总面积390平方公里，总人口68万。全区旅居在外的华侨3.2万人，台胞1.3万人，有20多万人在外经商。
 “十三五”时期，秀屿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水利局和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立足秀屿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水利实际，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水利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圆满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秀屿区进一步提高加快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深入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关键时期。特定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秀屿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水旱灾害频发重发，加之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等原因，秀屿区水利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困难。防洪防潮安全体系不够完善、水生态安全保障能力有待提升、农田水利设施仍然较为薄弱等老问题仍有待解决，水安全挑战、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新问题越加突出，已成为我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科学编制并实施《秀屿区水利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为秀屿区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次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秀屿区情水情，在“十三五”期间综合治水等重大水利建设成效的基础上，以保障秀屿区高质量发展为目的，衔接省、市水利发展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围绕“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总基调，以解决水灾害防治、水资源保障工程、水生态、行业监管领域短板为导向，研究秀屿区“十四五”水利建设在防汛减灾、水资源保障、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水利监管、水利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阶段性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指导我区今后五年水利改革发展工作的重要依据。
规划基准年为2020 年，规划期限为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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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246213]第一章  水利发展成就

[bookmark: _Toc88246214]一、基本概况
秀屿与台湾隔海相望，距台中港仅72海里，是海峡和平女神妈祖的故乡，源远流长的妈祖文化，使这片土地久享盛誉，已成为台湾同胞和全世界妈祖信徒朝圣的圣地。湄洲湾、兴化湾、平海湾三湾环绕秀屿全区，深水岸线长达30多公里，可建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100多个。
2020年秀屿区地区生产总值381.78亿元，增长1.3%；第一产业总量41.08元，增长0.2%；第二产业总量216.12亿元，增长0.7%；第三产业总量124.58亿元，增长2.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7.23亿元；农林牧渔业增加值44.56亿元；建筑业总产值56.14亿元；财政总收入22.85亿元；一般公共支出24.92亿元。
秀屿区流域主要可分为兴化湾片区、平海湾片区、湄洲湾片区等三大片区。兴化湾海湾总面积619.4km²，该湾略呈长方形，由西北向东南展布，出南日群岛经兴化水道和南日水道与台湾海峡相通，湾顶有木兰溪、萩芦溪等河流注入。兴化湾片区秀屿区范围内有后海片、笏石工业区、后郑片。规划区内河流均属独立入海水系，源流短促，主要河流有后海片的埭头溪和溪顶溪，后郑片的后郑溪。平海湾片区位于处于兴化湾与湄洲湾之间，北起石城，南至文甲，是莆田三湾之一，主要包括前海片、平海半岛片、南日岛等三大片区，前海片主要河流有坂尾溪、砺山溪、魏厝溪、珠江河、霞屿溪和铁炉河，平海半岛片主要河流有炉厝溪、石塘溪、大蚶溪、船头溪、汶泗溪，南日岛片主要河流有海墩溪和港星溪。湄洲湾片主要有篁山溪、东红溪、白山溪和西园溪等4条河流。篁山溪流域面积12.7 km²，河道长度7.35 km，河道坡降1.84‰；白山溪流域面积2.14 km²，河道长度3.8km，河道坡降2.10‰；西园溪流域面积2.20 km²，河道长度4.5km，河道坡降4.50‰；东红溪流域面积25km²，河道长度7.5km，河道坡降6.30‰。
[bookmark: _Toc88246215]二、“十三五”水利建设主要成就
“十三五”期间，秀屿区委、区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部署，围绕保障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我区列入水利部第一批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及连通工程试点县建设，有力推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利行业监管，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工作，积极部署和落实相关水利建设。在各级、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区各项水利工作顺利推进，治水兴水进入新阶段。2016～2020年，全区较好完成“十三五”五年规划投资任务，水安全保障水平得以明显提升。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共完成水利投资195110万元，其中完成饮水安全投资8010万元，完成河道治理估算投资50050万元，完成防洪排涝工程投资98000万元，完成海堤强化加固投资24700万元，完成水库除险加固投资1200万元、完成农田水利估算投资5600万元、完成水毁修复投资2500万元，其他4050万元。5年水利改革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bookmark: _Toc47366552]（一）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
1.防洪保安水平进一步提升
（1）完善区域防洪减灾体系。完成秀屿港区防洪排涝应急工程、石象片区防洪排涝工程及石门澳片区防洪防潮排涝工程3个片区防洪排涝工程，提高防洪排涝挡潮标准，增强临港片区防洪排涝能力，保障临港企业和当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2）河道综合治理效果显著。完成农村三期河道整治：平海镇石塘溪溪边支流、东庄镇东红溪、东庄镇白山排洪沟石前至白山段、南日镇石盘排洪沟、南日镇山初排洪沟，笏石工业园区坝边段排水工程、坝边河坝津段河道整治工程、顶社河应急清障工程、土海与笏石溪连通工程（坝边河标段0+850-0+950）、土海与笏石溪连通工程（一期）、顶社村河道整治工程、土海与笏石溪连通工程（坝边河标段、木材加工区内河D及南港片区延伸段、东庄马厂村河道、苏田村河道整治续建工程、石门澳片区栖梧村应急排涝工程、汀港溪应急抢险工程、东峤镇前沁沟（前沁-梁厝段）清淤工程、东方大道北侧排洪沟、铁炉河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秀屿区万峰村厝娘仔溪护岸加固工程、东峤镇前沁沟（大洋新溪）护岸加固工程、莆田市秀屿区河道综合整治（一期）工程等30条河道整治45.31km，提高秀屿区农村河道综合防洪排涝能力。
（3）全面完成病险水库工程除险加固任务：在“十二五”期间开展水库除险加固的基础上，对剩下的山初水库、珠川水库、潮泉水库、利田水库、中峰东水库、高峰水库及、群策水库共计7座水库进行加固，全面完成秀屿区28座水库除险加固的任务，提高水库防洪灌溉能力。
（4）继续推进病险海堤工程除险加固：完成岩下海堤、东林海堤、赤岐海堤、淇沪海堤、赤哆海堤、后亭抢险、浮叶海堤、上店海堤石狮段、上林海堤、后江-马厂、黄瓜海堤、东林海堤、田边海堤、石井海堤、港南海堤、万峰海堤、筶杯海堤、赤哆海堤、江尾（赤坡）海堤、石盘海堤、后叶海堤等25条30.4km海堤除险加固，增强海堤防灾减灾能力。
2.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加快推进饮水安全提效增效工程。一是完成了赤石一体化净水设备扩建工程、秀屿区供水巩固提升工程，受益人口 20万人；二是完成中央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实现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6.33万亩；三是及时组织全区水利水毁工程修复工作，及时完成水毁修复214处，提高水利设施保障能力。
3.生态修复保护进一步推进
安全生态水系建设扎实开展，基本完成珠江河、埭头溪、白山西、翁厝溪、铁炉河、笏石溪等万里安全生态水系建设以及年顶社河（黑臭水体）清淤工程、平海镇特色小镇（江堤盐场西侧）、魏厝溪（华峰园区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稳步推进河道生态水建设，初步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安全、生态”的河流生态走廊。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持续推进，全面强化水土保持治理工作，十三五期间，实施水土流失治理1处，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250亩；水土保持审批项目 39个。
[bookmark: _Toc47366553]（二）水利改革创新工作持续深化
1.进一步健全防洪减灾机制
防汛指挥能力不断加强。通过建设我区“智慧防汛信息化”平台，将防汛指挥信息系统、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及河长制信息化平台等“多网融合”，加强了秀屿区防汛指挥能力，提高指挥调度效率，极大提高了防汛指挥决策的即时性、实践性和科学性。
应急救援能力不断提升。加强防洪减灾应急专业队伍和防汛物资储备建设，建成了各级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库和自然灾害避灾点，基本实现灾害发生后受灾群众食物、饮用水等基本生活得到救助。开展汛前、汛中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完成防汛业务集训及防汛演练。
防洪预警体系不断完善。强化监测预警能力，修复和升级改造预警站点。做好洪水预警报系统、防汛视频会商系统、防汛视频监控系统的巡检、维护。加强基层工作人员设备操作培训，提高业务能力。
2.持续完善河湖长制
管理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认真贯彻落实“河长制”工作安排部署，扎实推进“河长制”各项工作。成立了由区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建立了区、镇、村三级“河长”组织体系，对全区流域面积10km2以上的主要河流全部落实了具体责任人，明确了各级河长、河道专管员工作职责，制订了河道专管员管理办法。基本实现全区124条445km河道全流域无障碍阻洪、无垃圾漂浮的目标。
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加强河道专管员业务工作培训，提升管理水平；开展“一月一巡查”工作，落实各级河长巡查制度，对各乡镇河长、河长办、河道专管员的履职情况进行督查，落实任务。
公众参与进一步加强。开展多种形式的河长制宣教活动，进一步探索河湖管护模式，推进生态综合执法，增强各级河长的责任意识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
3.创新水利工程管理模式
引入市场机制，采取向社会购买服务等方式，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如引进小型水库物业化管理，推动小型水库责任人从“有名”到“有实”转变，管理从“散乱”到“规范”转变，维修养护从“业余”到“专业”转变。
利用无人机巡视、防汛视频系统等智能化、可视化的现代技术手段，实现精准、高效、全覆盖巡查，强化对江河湖泊、水利工程等监管。
[bookmark: _Toc47366554]（三）水利行业监管能力持续提升
1.强化河道空间管控
推进秀屿区河流河道岸线及河岸生态保护蓝线划定工作。积极推动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对城乡主要行洪河段“四乱”等问题进行清理整治。建立以水行政执法巡查为主，无人机航拍为辅，群众监督为补充的“三维立体”监控模式，有力打击了非法采砂行为。
2.创新行业监管模式
持续规范水利建设市场，加强水利质量监管。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强化责任落实，对隐患问题“零容忍”，普遍采用“四不两直”暗访、重点领域专项督查、执法检查与集中整治等方式，强化江河湖泊、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利工程等监管。建立质量与安全常态化检查机制，以水利工程、设施和水利生产经营单位等为主体，按照“三个必须”的要求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度化、常态化落实管理监督。
[bookmark: _Toc88246216]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防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提出更高需求，秀屿区在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生态保护等方面依然存在风险隐患，水利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突出短板和弱项，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匹配。
（一）防洪减灾体系存在薄弱环节，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要求不完全匹配
防洪减灾工程仍存在薄弱环节。防洪排涝体系仍不完善，乡镇和村庄等区域洪涝问题仍较突出，部分河道缺乏系统治理和生态修复。全区流域面积10km2以上河道不同程度存在防洪隐患，部分乡镇设防标准未达标，部分江堤存在老化现象，农村河道较多淤积、不畅。
防洪抢险组织指挥体系尚不健全，雨水情、工情监测能力不足。随着秀屿区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人口及财富日益聚集，洪涝灾害风险日趋加大，现状防洪减灾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不完全匹配。
（二）水资源调配工程体系待完善，水资源保障能力与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城乡供水一体化体系尚未形成。随着秀屿区城镇规模和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水需求不断增长。部分乡镇由于水源工程规模小，水资源调蓄能力不足，供水安全存在隐患，遇枯水季节或干旱年份，供水难以得到保证。此外，自来水普及率较低，城乡供水一体化尚未形成。
农村饮水工程体系不完善。农村供水工程点多、分散，呈现供水规模化和集中化程度不高、水质处理措施不完善、饮水水源地缺乏保护等问题，农村饮水安全与乡村振兴要求、全面建成现代化社会要求不相适应。
（三）水生态保护体系尚未建立，与生态文明建设不相协调
水生态空间及沿河生态保护空间管控体系尚不完善，严格水生态空间管控格局尚未建立。部分河道控制断面生态需水满足率低，区域水生态、水文化、水景观偏差。部分区域水土流失没有得到治理，水源涵养能力有待加强。部分河段开发利用存在不合理行为，河流纵向连通性受损，局部生态环境质量退化，亟需生态修复。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缺乏科学、统一的布局规划，水环境质量有待提升。小流域受农村生活污水及农田面源影响，现状水质相对较差，农村河道生态治理和保护力度有待加强。
（四）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尚不完善，与智慧水利要求不相匹配
智慧水利建设刚刚起步，水资源质量监测站网密度偏低，水质站点偏少，基础设施建设、监测设备、监测能力的相对滞后，水资源监控水平不能够满足水资源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水生态环境监控体系还不够健全，难于适应水功能区管理和限制排污总量监控的要求，水利信息化水平与水利现代化的要求不相匹配。
（五）水利管理体系尚不完善，与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要求不完全匹配
全区水资源高效管理机制尚不完善，难以形成促进水资源开发利用、优化配置和节约保护的强大合力。水资源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产业布局、城乡建设等尚未充分考虑水资源、水环境的承载能力，以水定发展尚未落到实处。水资源产权制度不够健全，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尚难以充分发挥。河湖管理保护能力不足。非法排污、侵占水域岸线等问题仍存在。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没有到位，水生态持续保护能力不强。水利监管体系偏薄弱，水利执法专业力量不足，社会参与治水积极性不强，专业化、多元化治水机制尚不健全，全社会治水兴水格局尚未全面形成。

[bookmark: _Toc88246217]第二章  面临的形势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秀屿区进一步提高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深入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水安全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全党要大力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
秀屿区委、区政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贯彻“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全面发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高、生态环境优、人民群众富、社会文明和谐的新秀屿。水资源作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水利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发展支撑，也面临着更高、更新的要求。
[bookmark: _Toc88246218]一、新时代水利发展形势，对水利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2014年3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我国水安全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思路。水利部深入剖析水利改革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治水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为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明确了工作重点、指明了方向。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秀屿区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水生态保护等水问题凸现，需要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发展中去，认识治水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转变治水思路，将工作重心转到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上来，改变重建轻管的行为，强化监督管理，补齐工程短板，统筹做好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等水利基础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88246219]二、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增强水资源保障能力
“十四五”时期，秀屿区将全面部署，着力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区域协调、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民生，努力实现产业发展高品质、社会发展高层次、民生幸福高指数、开创新时代建设新局面。这就要求必须牢牢把握水利发展新机遇，落实国家节水行动，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发展，健全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全面提升水资源保障能力，为秀屿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
[bookmark: _Toc88246220]三、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要求完善水利防灾减灾体系
水利基础设施是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水利保障体系作支撑。秀屿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公共安全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就要完善水利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全面提升水利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围绕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防洪除涝工程建设，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全面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围绕安全生产，建立健全水利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水利行业日常安全监管、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围绕依法管理，进一步加强水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确保水行政决策依法落实、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和水事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bookmark: _Toc88246221]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提升水生态治理和保护能力 
福建省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为落实福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战略部署，亟需推进水生态治理和保护能力建设，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水利改革发展全过程，统筹考虑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协调不同领域、不同部门对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需求，开展水生态空间范围与功能划分、水生态保护和修复，优化水生态空间布局，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倡导绿色发展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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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8246222]第三章  总体思路

[bookmark: _Toc88246223]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推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木兰溪治理“变害为利、造福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洪（潮）灾害有效防御、供水安全可靠为前提，以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基础，以水文化传承为遵循，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海系统治理，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水管理、水产业等功能融合发展，巩固提升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木兰溪样本”，重点打造木兰溪“系统治理样板”和“水文化传承样板”，为全区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bookmark: _Toc88246224]二、基本原则
（一）统筹兼顾、注重衔接
统筹推进水利发展与水利改革，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注重与国家和福建省相关政策与规划相衔接，注重与秀屿区经济发展目标、水资源管理控制指标、相关规划、主体功能区划、产业布局相衔接。
（二）系统治理、突出重点
协调解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问题，坚持大中小微项目并举、新建扩建改建和除险加固并重；重点建设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和重要水生态治理工程。
（三）节水优先，高效利用
坚持节水优先方针，把节约用水贯穿于供给需求全过程，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落实节水目标，加强节水管理，增强节水意识，大力推动节水制度、政策、技术、机制创新，建立节水型社会，不断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
（四）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完善区域水利基础设施体系，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饮水、防洪、灌溉等民生水利问题，提升水安全公共服务水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
（五）两手发力、协同治水
发挥政府对水利发展的主导作用、公共财政对水利建设的牵引作用，积极争取金融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水利建设，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水利的良好氛围，形成政府与社会协同治水兴水管水护水合力。
（六）系统治理，协调发展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水利工作的出发点，统筹开发与保护、流域与区域、城镇与乡村、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加快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灾害威胁、水生态退化等水问题，使水利发展成果惠及民生。
（七）改革创新、科技兴水
紧紧围绕秀屿区经济社会与水利事业发展要求，大力推进水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新，发挥政府投资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充分利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实现涉水信息动态监测，提升水利智慧化管理和服务水平。
（八）完善机制，强化监管
建立健全水利行业监管体系，完善监管机制，全方位、多角度地强化河湖、水资源、水利工程、水土保持、资金、政务等各方面监管，提升监管能力。
[bookmark: _Toc88246225]三、发展目标
（一）2035年远景目标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变害为利，造福人民”木兰溪治理蓝图，紧盯新时代美丽莆田、美丽秀屿建设总体部署，2035年基本建立现代可靠的防洪减灾体系、均衡高效的水资源调控体系、健康稳定的水生态保障体系、先进智能的水利管理体系，基本实现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十四五”主要目标
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根据“不缺水、不受灾、有示范”的总体要求，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1、水灾害防御
篁山溪、炉厝溪等重要河流防洪减灾体系进一步完善，重点乡镇防洪排涝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旱灾害风险防范化解能力进一步增强，病险水库基本消除安全隐患，完善城镇防洪体系。
2、供水保障
水资源配置与人口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格局进一步完善，城乡供水保障进一步提升。加快推进第五水厂的建设，提高埭头半岛供水保障能力，全区开展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加快推进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等，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7%以上，农村集中供水率97%以上，农村饮水安全得到保障
强化节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21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8以上。
3、水生态保护
重要河流水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河流水生态环境进一步提升，江河湖库水源涵养与保护能力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流量基本得到保障，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水土保持率达到93%以上。
4、行业管理
全面加强行业监管，水资源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基本形成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依法治水全面强化，主要河湖水域岸线得到有效管控，水资源开发利用各环节得到全面监管。
5、智能水利
加大监测密度，加强新型监测手段的应用，升级改造现有监测感知设备，基本建立起覆盖主要河湖、水利工程、水源地和取用水户的监测体系，水利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
“十四五”期间秀屿区水利建设专项规划主要指标见表3-1所示。
秀屿区“十四五”水利建设专项规划主要指标表
表3-1
	序号
	指标
	“十四五”
预测情况
	备注

	1
	用水总量（亿立方米）
	1.99
	约束性

	2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立方米）
	＜21
	约束性

	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58
	预期性

	4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97%
	预期性

	5
	农村规模化工程供水率（%）
	97%
	预期性

	6
	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hm2）
	〔1000〕
	预期性

	7
	水土保持率（%）
	＞93
	预期性

	8
	重要河湖水域岸线监管率（%）
	＞90
	预期性

	9
	主要河流控制断面生态需水满足程度（%）
	>75
	预期性


注：带〔〕的数据为5年累计数，其余为期末达到数。


[bookmark: _Toc88246226]第四章  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治水思路和水利发展总基调，服务秀屿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策，按照“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原则，统筹考虑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着力补齐防洪、供水、水生态、信息化等突出短板，加快构建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和务实高效的行业监督管理体系，全面提升水利保障能力与水平。
[bookmark: _Toc88246227]一、立足生命安全，推进水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按照“消隐患、强弱项”的思路，建设以水利工程为抓手的水灾害防治工程体系，全面提升洪（潮）涝灾害防御能力和超标准洪水应对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开展江河堤防、水库、水闸等工程设施隐患排查和安全鉴定，实施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推进堤防险工险段治理，消除工程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城区、重点乡镇、重点河段防洪治理、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及连通试点县项目和第三批全省水利综合治水试验县项目建设，强化重度涝区排涝能力建设，逐步推进其他中、轻度涝区排涝能力建设，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基本达标。优化自动监测站网布局，扩大预警信息覆盖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
（一）强化区域防洪提升工程
推进秀屿区主要河流防洪、防潮排涝补短板工程，优化调整区域防洪布局。到2025年，规划实施一批重要防洪工程，构建以水库、河道和排涝闸泵等为架构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着力解决城镇和临港工业园区防洪排涝薄弱环节。
“十四五”期间将继续推进莆田市秀屿区石门澳产业园堤防提升工程和滞洪区清淤及配套工程建设，其中建设堤防提升工程堤防及连通渠项目2.75km,东沁滞洪区清淤面积为85.42万㎡，约合1282亩；西园滞洪区清淤面积为114.26万㎡，约合1714亩；产业园B、E地块地基处理面积为187.95万㎡，约合2819亩；景观生态绿化面积为20.62万㎡；老海堤修复1235m；西园滞洪区护岸4535m。
总投资14亿元投资，其中“十四五”期间投资9.6亿元。
（二）加强河道治理与生态化建设
坚持因地制宜与分类施策、防洪与生态建设、除害与兴利相结合的治理原则，采取新建和改造堤防、河道疏浚、河势控制、护岸护坡等措施，突出重点河段、重点区域，继续实施一批防洪问题突出的河道治理工程，显著提高乡镇和农村地区的防洪能力。到2025年，规划实施河道治理工程初步估算投资10.25亿元，其中“十四五”期间投资9.25亿元。
1、继续完成秀屿区河道综合治理（一期）工程，包括埭头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石塘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砺山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珠江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炉厝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共5条河道67km的综合整治，“十四五”期间投资2.26亿。
2、开展秀屿区河道综合治理（二期）工程建设，包括坂尾溪、西园溪、后郑溪、魏厝溪、东红溪、篁山溪、白山溪、大蚶溪、汶泗溪、港星溪、石帽溪、溪顶溪、海墩溪、船头溪、东峤河共15条河道总长86km的综合治理，“十四五”期间投资3.36亿。
3、开展秀屿区土海周边水系综合整治及连通工程，主要包括：（1）土海湖体及环湖综合整治工程：土海湖底清淤整治405亩，清淤方量10.89万m3；（2）土海左岸水系综合整治及连通工程：登加头1#、2#支流及后社支流生态清淤2.049km，生态清淤工程量1.19万m3，河道生态护岸总长4.208km；（3）土海右岸水系综合整治及连通工程：笏石溪、伍凤河、登加头至珠坑连通沟生态清淤4.139km，生态清淤工程量7.66万m3，新挖267.3m河道，河道护生态岸总长9.845km。“十四五”期间投资2.02亿元。
4、其他16条河道整治共计1.62亿元
平海卓东南邦湾综合整治河道长度3.5km、平海东美仁厝沟综合整治河道长度0.8km、平海北峤溪综合整治河道长度3.6km、埭头后郑孝山溪综合整治河道长度2km、淇沪溪综合整治河道长度2km、东沁低洼地抽水泵工程、英田村瑶边排洪沟、东庄锦山及营边河道整治综合整治河道等16条河道政治。

“十四五”河道治理改造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治理长度（Km)
	总投资
（万元）
	“十四五”投资
（万元）

	一
	秀屿区河道综合治理（一期）工程
	　
	32600
	22600

	1
	埭头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10
	6700
	3700

	2
	石塘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17.1
	8200
	7200

	3
	砺山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6.3
	2700
	2700

	4
	珠江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15.92
	7500
	5500

	5
	炉厝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11
	7500
	3500

	二
	秀屿区河道综合治理（二期）工程
	　
	33560
	33560

	1
	坂尾溪
	7.35
	2900
	2900

	2
	西园溪
	1.539
	930
	930

	3
	后郑溪
	6.62
	3100
	3100

	4
	魏厝溪
	15.416
	7200
	7200

	5
	东红溪
	4.161
	3300
	3300

	6
	篁山溪
	8.66
	3900
	3900

	7
	白山溪（含大象沟）
	4.54
	1400
	1400

	8
	大蚶溪
	3.503
	1800
	1800

	9
	汶泗溪
	4.316
	700
	700

	10
	港星溪
	3.082
	1700
	1700

	11
	石帽溪
	3.143
	700
	700

	12
	溪顶溪
	2.767
	2400
	2400

	13
	海墩溪
	1.627
	530
	530

	14
	船头溪
	8.914
	2700
	2700

	15
	东峤河
	1
	300
	300

	三
	秀屿区土海周边水系综合整治及连通工程
	　
	20200
	20200

	四
	其他河道整治
	　
	16150
	16150

	1
	平海卓东南邦湾
	3.5
	2000
	2000

	2
	平海东美仁厝沟
	0.8
	100
	100

	3
	平海北峤溪
	3.6
	1500
	1500

	4
	埭头后郑孝山溪
	2
	500
	500

	5
	淇沪溪
	2
	500
	500

	6
	东沁低洼地抽水泵工程
	　
	800
	800

	7
	英田村瑶边排洪沟
	1
	150
	150

	8
	东庄锦山、营边河道整治
	　2.2
	1500
	1500

	9
	埭头镇翁厝村湖底排洪沟
	2.2
	500
	500

	10
	埭头镇英田社区前埔排洪沟
	2
	500
	500

	11
	平海镇赤坡村前厝溪
	3
	1000
	1000

	12
	平海镇东湖溪
	5.6
	3500
	3500

	13
	平海镇平海社区新安头溪
	1.5
	500
	500

	14
	月塘镇双告山排洪沟
	2
	800
	800

	15
	月塘镇霞塘社区排洪沟
	2
	800
	800

	16
	东峤镇六孔闸至八孔闸河道清淤
	4
	1500
	1500

	合计
	102510
	92510



（三）全力推进病险水利工程除险加固
（1）病险水库山塘除险加固
加强水库山塘运行观测，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病险水库，及时开展安全鉴定，科学组织论证，确有必要的尽快实施除险加固，确保水库山塘防洪、兴利等功能的正常发挥，对高岩水库进行出险加固，计划投资500万元。积极推进秀屿区东庄田柄、东庄锦山、东峤石船碑、埭头英田前埔、埭头温李前井埔、埭头汀港顶底、埭头樟林石村、埭头黄岐厝尾以及东峤东溪顶山塘共10座山塘除险加固，计划投资0.1亿元。
   （2）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继续推进秀屿区平海北峤水闸、东峤铁炉水闸、埭头何厝水闸、埭头西埔水闸、南日海堤东排涝闸、木材加工区八孔闸、珠江六孔闸、乌桥头水闸、赤岐大溪水闸、东桥渚林水闸以及秀屿水闸等11座病险水闸除险加固，计划投资0.65亿元。
（3）沿海海堤加固
对凤岸、石尾、黄瓜、上林至赤岐段、淇沪、西高、沙洋、三墩、山初、石盘以及东林至石城海堤等11条海堤进行除险加固，计划投资2.47亿元。
[bookmark: _Toc88246228]二、立足生活生产，推进水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强化节水优先，优化配置格局。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控“三条红线”。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严格各项引水、取水、供用水的节水要求，持续巩固好区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成果，持续开展创建节水型、节水型居民小区建设、推广节水器具进机关单位进企业进小区等活动，提高水的利用率。推进城乡供水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城乡供水“同水质、同服务”，全面提升水资源配置和城乡供水安全保障能力，着力构建支撑秀屿区高质量发展的水资源保障体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供水工程建设并投入使用。
大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建设。以新建第五水厂及埭头半岛、管网改造、水质处理为重点，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巩固工程提档升级，着力构建水质合格、保障率高、保护到位的水源体系和规模大、标准高、质量好的供水工程体系。推进水源保护区划定，加强水源地保护，加强后备水源地建设，制定突发供水事件应急预案，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十四五期间，我区拟加大投资，初步估算农村引水安全提升总投资9.94亿：
（1）为保障东峤、埭头、平海3个乡镇30多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规划建设日处理能力10万吨/日水厂一座，一期建设为5万吨/日，项目选址位于秀屿区埭头镇高林村下店，工程总投资2.3亿元，建设年限：2022-2025；
（2）莆田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莆田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南日镇一户一表改造项目），对南日镇18个行政村进行自来水一户一表改造，总投资1.22亿。
（3）为保障东峤、埭头、平海镇的生产生活用水，埭头半岛思源水厂整合收购后实施莆田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莆田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东峤镇、埭头镇、平海镇主管网改造项目及户一表改造项目），总投资6亿，其中十四五期间投资5亿，建设年限：2023-2025。
（4）为保障东庄镇镇的生产生活用水，实施莆田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莆田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东庄镇主管网改造项目及户一表改造项目），总投资1.22亿，建设年限：2023-2025。
（5）南日岛海山水库巩固提升工程，主要实施内容包含海山水库防渗加固处理、海山水库取水泵站建设、海山水库至石南供水厂管线改造等内容，总投资0.2亿，建设年限：2022-2023。
推进水源保护区划定，加强水源地保护，加强后备水源地建设，制定突发供水事件应急预案，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bookmark: _Toc88246229]三、立足生态保护，推进水生态保护和治理体系建设
按照“重保护、促修复”的思路，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水源涵养与河湖保护，实施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水土流失治理、生态水系建设等，充分保护和发挥好生态优势，扩大优质水生态产品供给，建设好生态秀屿，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的要求。
（一）加大水生态治理和保护力度
开展生态修复，提升环境质量。着眼于“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统一空间发展战略，加大河湖监管力度，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优化河道空间管控。以推进落实“河湖长”制建设为主抓手，持续打击非法侵占水域岸线、非法采砂、擅自取水排污等破坏河湖生态的违法行为；探索设置“民间河长”，实现“民间河长发现问题、党政河长解决问题”、全社会共同参与河道管理和保护的工作机制，持续打造出一条条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示范河流。
持续推进重点河流水生态建设，开展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筹考虑水灾害、水生态等问题，注重河道生态护岸，综合运用清淤疏浚、截污治污、生态修复、控制开发等措施，推进水系综合整治，打造生态河道。推动实施农村河道、湖泊清淤疏浚、植被修复、岸坡整治和河渠连通，建设生态河塘，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实施“清四乱”，坚决查处破坏河湖水域岸线的违法行为，维护河湖管理秩序，修复河湖生态环境，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强化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依法划定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突出水土流失区综合治理，稳步推进水源涵养、生态林保护工程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继续加大小流域综合治理，恢复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有效控制人为水土流失。依法严格实施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从严控制开发建设活动，严控水土资源流失，为建设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新农村提供有力支撑。
十四五期间规划投资水土流失治理1115万元，建设（1）埭头镇湖东村水土流失攻坚治理，治理面积4.17km²，生态水系1.56km，总投资315万元；（2）平海镇卓东村水土流失攻坚治理，治理面积1043.63hm²，生态水系4.189km，总投资800万元。 
[bookmark: _Toc27888]（三）大力推进农村水系综合整治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要求，以村庄为节点，以乡镇为单元，以河流为脉络，坚持问题导向，水域岸线并治，上下游、左右岸、水域岸上协同推进，综合施策，科学整治。通过集中开展“清四乱”整治，逐步退还河湖水域生态空间，恢复河湖水系自然面貌；通过清淤疏浚，疏通河道，提高行洪排涝能力；通过岸坡整治，保持岸坡生态和功能；通过河湖连通等措施，增强区域水体流动性，逐步恢复河湖功能；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和保护，加强生态修复和水源涵养；通过河长制管理体系，细化农村河湖事务管理，强化农村河湖日常管护机制。通过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结合，建设水美乡村，不断增强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十四五”期间拟开展凤岸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整治河道长度0.75km，岸坡整治1.55km，清淤疏浚0.75km，新增景观人文设施1.0hm2，投资655万元。
[bookmark: _Toc88246230]四、立足行业发展，推进智能水利建设
按照“强感知、增智慧”的思路，对标“安全、实用”的水利网信发展总要求，加快推动智慧水利建设，增强水利信息感知、分析、处理和智慧应用的能力和水平。
依托数字水利，围绕水利基础信息采集、水资源监控、河流水生态空间监控、水土保持监测、水利工程自动化监控、水利信息传输等6个方面，立足实用管用，加快建设水利信息化监测体系，完善水利监管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现场可视、指令可达、运行可控”。全区水利设施预警报监控设备升级、维护初步估算投资0.1亿元。
[bookmark: _Toc88246231][bookmark: _Toc79418571]五、立足行业管理，推进监管体系建设
积极响应上级有关部门部署，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引领，推进水利监管工作“制度化、社会化、智能化”，构建务实高效的水利行业监管制度体系，努力开创行业监管工作新局面。“十四五”期间拟投资0.14亿元推荐监管体系建设，包括其中对28座水库推行物业管理。
（一）初步构建水生态空间的管控体系
强化水生态空间管控，依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做好河道和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落实规划岸线分区管理要求，强化岸线保护和集约利用。加强对水源涵养区、蓄洪滞涝区、滨河滨湖区等水生态空间保护，合理确定水生态空间用途、权属和分布，设立界标和宣传警示标识标牌。强化水环境质量管控，根据水功能区划确定的水域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落实污染物达标排放要求。推进“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加大执法检查，充分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手段，对重点生产建设项目、重点水生态敏感区等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重点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二）初步构建水资源利用的管控体系
完善节约用水和水资源管理体系，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发挥水资源刚性约束作用，推动重要河段主要断面生态流量保障措施落实。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审批管理，保障合理用水。严格实施取用水监督管理，落实取水工程存在问题整改提升，强化取水用计量管理和用水统计调查工作，推进主要河段来水、供水、用水及生态流量进行实时动态监控的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突出节水优先，建立水资源高效利用的节水体系，强化用水定额应用和管理，推广计划用水和合同节水管理，落实取水单位计划用水管理，规范用水节水行为。健全和完善节水评价机制，将其融入审查、立项、取水许可全过程。
（三）完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体系
推进施工现场制度建设、人员配备、施工流程、安全生产等环节的标准化管理。制定水利建设项目责任和任务清单，逐个明确项目主管部门、责任推进单位、实施时限等要求，保障工程建设进度和质量。推进水利项目管理平台建设，对重大水利项目建设实行全过程管控。探索公益性水利工程管护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方式，鼓励社会力量成立专业维修养护队伍，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四）初步构建覆盖资金使用全过程的管控体系
健全完善水利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抓好有关水利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和完善，确保资金使用管理有据可依，有序规范。健全完善水利资金监管平台，对水利资金使用全过程动态监管。加强对下属单位的财务指导和监管工作，落实重大财务事项报告制度，集体研究、预算约束、财务公开、监督检查等管理制度。建立审计整改落实监督制度，保证审计、检查整改措施落到实处。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加强事前预防和事中监控，加强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督管理。抓好队伍建设，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提升水利财务人员履职能力。
（五）完善依法治水管水体系
全面落实水行政权力运行清单管理，建立完善行业管理内部协调机制和重大案件报告机制，切实落实审批与监管、管理与执法工作制度。以河长制为依托，加强水资源无序开发、侵占河湖水域岸线、人为水土流失、河道非法采砂等重点领域法律监督与行政督察。推进水利综合执法，加强与司法机关、涉水行政执法部门信息共享，开展联合执法、区域执法和交叉执法。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依法治水管水实践结合，普法与执法并重，开展形式多样的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创新人才培养、考核评价、选拔使用、激励保障和引进等工作机制，逐步建立起健康合理的人才交流渠道。
[bookmark: _Toc88246232]六、立足民生发展，推进移民扶持建设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围绕《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确定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中长期目标，聚焦移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满足移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采取得力举措，精准发力，补短板、促升级、增后劲、惠民生，促进移民升级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基础建设水平、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倡树文明新风、创新社会治理，使移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达到当地农村平均水平。
打造移民美丽家园建设，紧紧围绕美丽家园建设要求，通过村庄整治、新农村建设，环境面貌不断改善。
本次规划主要以解决三峡移民安置点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社会治理方面，改善移民人居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和平安建设水平。拟规划安排建设项目4个，共涉及2个乡镇、2个建制村、2个自然村。受益移民总人数377人，其中移民直补人口301人。



[bookmark: _Toc80606080][bookmark: _Toc88246233]第五章   健全水利体制机制保障体系

以解决涉水各领域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为目标，基本建立覆盖水利全行业的监督管理体系，各层级各领域监管工作全面展开，监管效能逐步增强，涉水事务监管水平逐步提升，努力实现水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bookmark: _Toc80606081][bookmark: _Toc88246234]一、健全水资源管控体系
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实行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入河排污控制、取用水许可控制的“四个严控”。
（一）严格控制用水总量
健全区域用水总量、强度控制指标体系,落实年度用水控制目标管理。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基础上，加快制订水量分配方案，将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具体河流和工程，发挥水资源刚性约束作用，并推动重要河段主要断面生态流量保障措施落实。
（二）严格控制用水效率
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加强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严格定额标准在取水许可、计划用水、水价改革、节水评价等方面的应用。探索适用于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财政支持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节水建设管理。突出节水优先，建立水资源高效利用的节水体系，强化用水定额应用和管理，推广计划用水和合同节水管理，落实取水单位计划用水管理，规范用水节水行为。健全和完善节水评价机制，将其融入审查、立项、取水许可全过程。
（三）严格控制入河排污
根据水功能区划确定的水域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落实污染物达标排放要求和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考核，对排污量超出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的地区，停止审批新增取水口、入河湖排污口准入。加快推进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实施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定期开展安全状况评估，对部分新增供水功能的水功能区增加饮用水源功能。
（四）严格控制取水许可
严控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完善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严格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加强用水计量统计，完善计量设施，提高农业、工业和城镇等用水计量率，推进主要河段来水、供水、用水及生态流量进行实时动态监控的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从严审批新增取水许可,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加强对重点用水户、特殊用水行业用水户的监督管理,依法将用水户违法取水情况和建成水效领跑者、节水标杆等信息纳入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bookmark: _Toc80606082][bookmark: _Toc88246235]二、健全涉水空间管控体系
按照加快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统筹协调管控制度要求，做好与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充分衔接，加快构建“范围明确、权责清晰、体系完善、手段先进”的涉水空间管控机制。
（一）加快推进水生态空间范围划定
重点落实江河湖库水域岸线和生态保护蓝线、大中型水库及供水渠道等水利基础设施管理范围，强化水生态空间保护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将涉水生态空间纳入“多规合一”平台，进行分区分类管控，严格涉水生态空间征（占）用管理，退还被挤占的河湖生态空间。严格管控河流生态保护蓝线，在河道两岸留足绿化带和河流恢复自然坡岸的地域空间。
（二）加强涉水空间管控
结合涉水生态空间功能保护要求，实施水生态空间分区分类用途管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加强对水源涵养区、蓄洪滞涝区、滨河滨湖区等水生态空间保护，合理确定水生态空间用途、权属和分布，设立界标和宣传警示标识标牌。强化水环境质量管控，根据水功能区划确定的水域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落实污染物达标排放要求。推进“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生态保护红线核心保护区原则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严格限制开发性、建设性活动，允许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以及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对未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保护蓝线等水生态空间，按限制开发区实施项目准入负面清单管控。
（三）创新涉水空间监管手段
持续推进河长制信息平台改造升级。充分应用自动监测站、视频监控、卫星遥感、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手段和“天地一体化”监管系统，进行动态监测、图斑精细化管理，强化对疑似违规图斑的查处力度，精准分析管控成效，加强对重点生产建设项目、重点水生态敏感区等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bookmark: _Toc80606083][bookmark: _Toc88246236]三、健全水灾害安全监管体系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突发水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害。
（一）加强应急处置能力
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健全超标准洪水、重大干旱等防御应急预案体系，适时修订完善各类专项应急预案，以及江河洪水调度方案、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等，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提高应急预案的实用性。
（二）加强水工程调度能力
从人工调度向智能调度转变，依托水文监测成果和数字化建设平台，建立综合调度智能系统，实施水库群的联合调度。加强气象、水文等部门联合会商和信息共享，加密雨水情测报频次，拓展预警发布渠道，保障预警信息充分覆盖。加强水库、河流超警（保）和水利设施、水工程安全运行等情况监控，确保“测、报、防”和“抗、救、援”工作链条有效衔接。
（三）加强水利工程安全监管
开展水库、堤防、闸泵等水利工程安全鉴定、隐患排查、除险加固、维修养护，摸清病险水库、水闸和堤防险工险段安全状况，逐步实现水利工程隐患早消除、安全可保障。加强水库视频监视点监视，推进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设施建设，对大中型水库实现大坝安全指数的自动监测、获取和分析，实时预警坝体出现的各种异常情况。升级改造水库运行管理信息平台，完善堤闸数据库，实现数字化管理。
[bookmark: _Toc80606086][bookmark: _Toc88246237][bookmark: _Toc43817755]四、健全综合治水管水体系
[bookmark: _Toc30409463][bookmark: _Toc29908438][bookmark: _Toc30436298]围绕加强水利建设、改革和管理的需要，推进流域综合治水，加强水利规划和基础工作，强化水利法制建设，推进水利科技创新，提升全行业综合治水能力，提高水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 
（一）积极开展全流域系统治理
总结木兰溪系统治理经验，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引领，聚焦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文化，全域规划，分年实施，统筹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和干支流，推进全流域全要素系统治理、综合施策，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清新流域。
（二）鼓励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
鼓励各类投资进入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及水利建设市场。探索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以财政注资、项目争资、对外融资、吸引外资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引导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本，探索生态资源价值渠道和价值实现机制。把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建设等作为吸引社会资本的重要领域，积极发展PPP等新型融资模式。开拓融资渠道，根据项目特征，推动水利优质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适当利用融资租赁进行融资。在争取上级资金补助外，充分利用专项债、地方债来保障资金，并积极争取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村供水工程运行资金的支持。
（三）深化水工程运管改革
积极推进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小型水利工程所有权确认工作。根据每处工程实际，摸清不同投入主体资产份额，确认工程产权，登记造册。明确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权划分，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处理好责、权、利的关系。落实工程权属颁证，制定小型水利工程确权登记颁证管理办法。推动转让市场运作，以法制经济为出发点，落实好所有权承包权的法律保护工作，对转让条件、转让程序、转让价格、违约责任、利益调节等重要问题进行规范。
建立完善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体系和运行管理机制，制定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办法。推进施工现场制度建设、人员配备、施工流程、安全生产等环节的标准化管理。制定水利建设项目责任和任务清单，逐个明确项目主管部门、责任推进单位、实施时限等要求，保障工程建设进度和质量。以中小水库、农村饮水工程为重点，全面加强对工程管护主体、风险管控责任、管护人员和管护经费落实情况的监管。健全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机制，积极推进工程管养分离。水利工程集中管理推行国有水管单位代管、片区集中管理、委托专业管理机构管理，推进小型水利工程专业化、社会化、物业化管理。
[bookmark: _Toc456100608]（四）推进依法治水管水
全面落实水行政权力运行清单管理，建立完善行业管理内部协调机制和重大案件报告机制，切实落实审批与监管、管理与执法工作制度。以河长制为依托，加强水资源无序开发、侵占河湖水域岸线、人为水土流失、河道非法采砂等重点领域法律监督与行政督察。推进水利综合执法，加强与司法机关、涉水行政执法部门信息共享，开展联合执法、区域执法和交叉执法。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依法治水管水实践结合，普法与执法并重，开展形式多样的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创新人才培养、考核评价、选拔使用、激励保障和引进等工作机制，逐步建立起健康合理的人才交流渠道。
（五）推进水利科技创新
[bookmark: _Toc80606092]建立健全自主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应用创新相结合的水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水利科技人才培训机制、产学研协作机制、水利科技项目管理和成果评价机制，优化配置水利科技资源，加强水利科技创新平台和水利科技推广平台建设，推进基层水利科技推广示范基地建设和流域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科技示范工程建设，着力提高水科技创新、成果推广转化和科技服务保障能力，为水生态文明建设和水利改革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bookmark: _Toc88246238]五、健全资金使用全过程管控体系
健全完善水利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抓好有关水利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和完善，确保资金使用管理有据可依，有序规范。健全完善水利资金监管平台，对水利资金使用全过程动态监管。加强对下属单位的财务指导和监管工作，落实重大财务事项报告制度，集体研究、预算约束、财务公开、监督检查等管理制度。建立审计整改落实监督制度，保证审计、检查整改措施落到实处。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加强事前预防和事中监控，加强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督管理。抓好队伍建设，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提升水利财务人员履职能力。 
[bookmark: _Toc88246239]第六章   规划投资

“十四五”期间，拟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监管体系及能力建设、水利信息化建设三大类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39亿元，其中“十四五”规划投资32.6亿元。
[bookmark: _Toc88246240]一、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总投资38.71亿元，其中“十四五”规划投资32.31亿元，包括水灾害防治工程、水资源安全保障工程、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
（一）水灾害防治工程
项目总投资27.6亿元，其中“十四五”规划投资22.2亿元，包括防洪防潮提升工程、河道治理工程、山洪灾害防治、病险水利工程的除险加固及维养等。
1、防洪防潮提升工程
主要为莆田市秀屿区石门澳产业园堤防提升工程、滞洪区清淤及配套工程，总投资为14亿，其中“十四五”规划投资9.6亿元。
2、河道治理改造
包括秀屿区河道综合治理（一期）工程、秀屿区河道综合治理（二期）工程、秀屿区土海周边水系综合整治及连通工程以及其他河道工程等。项目总投资10.25亿元，其中“十四五”规划投资9.25亿元。
3、山洪灾害防治
主要为凤岸溪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十四五”规划投资800万元。
4、病险水利工程的除险加固及维养
包括秀屿区东庄田柄、东庄锦山等10座山塘除险加固；平海北峤水闸、东峤铁炉水闸等11座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等；凤岸、石尾等11条海堤进行除险加固。总投资为3.27亿元，其中“十四五”规划投资3.27亿元。
（二）水资源安全保障
主要为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总投资10.94亿元，“十四五”规划投资9.94亿元。
包括莆田市第五水厂工程、莆田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莆田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南日镇一户一表改造项目）、东峤镇、埭头镇、平海镇、东庄镇主管网改造项目及户一表改造项目、南日岛海山水库巩固提升工程。
（三）水生态保护修复
主要为水土流失治理、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十四五”规划投资1765万元。
1、水土流失治理
（1）埭头镇湖东村水土流失攻坚治理，治理面积4.17 hm²，生态水系1.56km，十四五”规划投资315万元。
（2）平海镇卓东村水土流失攻坚治理，综合治理措施面积1043.63hm²，安全生态水系4条，总长度4.189km，十四五”规划投资800万元。
2、农村水系综合整治
主要为凤岸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十四五”规划投资650万元。
[bookmark: _Toc88246241]二、行业监管体系及能力建设
包括水利行业监管体系建设、水管理能力提升建设、水毁工程修复、水库物业化管理，“十四五”规划投资1400万元。
[bookmark: _Toc88246242]三、水利信息化建设
主要为全区水利设施预警报监控设备升级、维护，“十四五”规划投资1000万元。
城区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项目及投资一览表详见表6-1。
[bookmark: _Toc88246243]四、移民后扶持
本次规划主要以解决三峡移民安置点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社会治理方面，改善移民人居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和平安建设水平，“十四五”规划投资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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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莆田市秀屿区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项目及投资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项目性质
	主要建设内容
	前期进展
	项目投资（万元）
	实施年度

	
	
	
	
	
	
	总投资
	“十四五”期间投资
	

	一、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387148
	323148
	　

	    （一）水灾害防治
	　
	　
	　
	　
	275970
	221970
	　

	1.1
	防洪防潮提升工程
	　
	　
	　
	　
	140000
	96000
	　

	1.1.1
	莆田市秀屿区石门澳产业园堤防提升工程
	东庄、月塘
	续建　
	加固堤防工程18km,新建堤防1.2km,开挖连通渠0.6km。
	已开工
	24000
	10000
	2016-2022

	1.1.2
	莆田市秀屿区石门澳产业园滞洪区清淤及配套工程
	东庄镇
	续建
	滞洪区清淤及配套工程，其中东沁滞洪区清淤面积为85.42万㎡，约合1282亩；西园滞洪区清淤面积为114.26万㎡，约合1714亩；产业园B、E地块地基处理面积为187.95万㎡，约合2819亩；景观生态绿化面积为20.62万㎡；老海塘修复1235m；西园滞洪区护岸4535m。
	已开工
	116000
	86000
	2020-2022

	1.2
	河道治理改造
	　
	　
	　
	　
	102510
	92510
	　

	1.2.1
	秀屿区河道综合治理（一期）工程
	　
	32600
	22600
	2019-2025

	1.2.1.1
	埭头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埭头镇 
	续建
	治理河道长度10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已开工
	6700
	3700
	　

	1.2.1.2
	石塘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平海镇
	续建
	治理河道长度 17.1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已开工
	8200
	7200
	　

	1.2.1.3
	砺山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月塘镇
	续建
	治理河道长度6.3 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已开工
	2700
	2700
	　

	1.2.1.4
	珠江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东峤镇
	续建　
	治理河道长度 15. 92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已开工
	7500
	5500
	　

	1.2.1.5
	炉厝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埭头镇 
	续建　
	治理河道长度11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已开工
	7500
	3500
	　

	1.2.2
	秀屿区河道综合治理（二期）工程
	　
	33560 
	33560
	2021-2025

	（1）
	坂尾溪
	月塘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7.35 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2900
	2900
	　

	（2）
	西园溪
	月塘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1.539 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930
	930
	　

	（3）
	后郑溪
	埭头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 6.62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3100
	3100
	　

	（4）
	魏厝溪
	东峤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15.416 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已开工
	7200
	7200
	　

	（5）
	东红溪
	东庄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 4.161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3300
	3300
	　

	（6）
	篁山溪
	笏石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 8.66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3900
	3900
	　

	（7）
	白山溪（含大象沟）
	东庄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4.54 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1400
	1400
	　

	（8）
	大蚶溪
	平海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 3.503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1800
	1800
	　

	（9）
	汶泗溪
	平海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4.316 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700
	700
	　

	（10）
	港星溪
	南日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 3.082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1700
	1700
	　

	（11）
	石帽溪
	埭头镇 
	新建　
	治理河道长度3.143 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700
	700
	　

	（12）
	溪顶溪
	埭头镇 
	
	治理河道长度2.767 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已开工
	2400
	2400
	　

	（13）
	海墩溪
	南日镇
	
	治理河道长度1.627 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530
	530
	　

	（14）
	船头溪
	平海镇
	
	治理河道长度 8.914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2700
	2700
	　

	（15）
	东峤河
	东峤镇
	
	治理河道长度 1.0km,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加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景观绿化等
	施工图
	300
	300
	　

	1.2.3
	秀屿区土海周边水系综合整治及连通工程
	　
	
	土海湖体及环湖综合整治工程、土海左岸水系综合整治及连通工程、土海右岸水系综合整治及连通工程
	　
	20200
	20200
	2021-2024

	1.2.4
	其他河道整治
	　
	
	　
	　
	16150
	16150
	2021-2025

	（1）
	平海卓东南邦湾
	平海镇
	
	综合整治河道长度3.5km
	规划
	2000
	2000
	　

	（2）
	平海东美仁厝沟
	平海镇
	
	综合整治河道长度0.8km
	规划
	100
	100
	　

	（3）
	平海北峤溪
	平海镇
	
	综合整治河道长度3.6km
	正在可研
	1500
	1500
	　

	（4）
	埭头后郑孝山溪
	埭头镇 
	
	综合整治河道长度2km
	
	500
	500
	　

	（5）
	淇沪溪
	埭头镇 
	
	综合整治河道长度2km
	规划
	500
	500
	　

	（6）
	东沁低洼地抽水泵工程
	东庄镇
	
	为低洼地抽水泵站主体，管理房、抽水泵购买安装及排水渠等配套工程
	规划
	800
	800
	　

	（7）
	英田村瑶边排洪沟
	埭头镇 
	
	综合整治河道长度1km
	规划
	150
	150
	　

	（8）
	东庄锦山、营边河道整治
	东庄镇
	
	整治河道2.2km
	规划
	1500
	1500
	　

	（9）
	埭头镇翁厝村湖底排洪沟
	埭头镇 
	
	整治河道2.2km
	规划
	500
	500
	　

	（10）
	埭头镇英田社区前埔排洪沟
	埭头镇 
	
	整治河道2km
	规划
	500
	500
	　

	（11）
	平海镇赤坡村前厝溪
	平海镇
	
	整治河道3km
	规划
	1000
	1000
	　

	（12）
	平海镇东湖溪
	平海镇
	
	整治河道5.6km
	规划
	3500
	3500
	　

	（13）
	平海镇平海社区新安头溪
	平海镇
	
	整治河道1.5km
	　
	500
	500
	　

	（14）
	月塘镇双告山排洪沟
	月塘镇
	
	整治河道2km
	　
	800
	800
	　

	（15）
	月塘镇霞塘社区排洪沟
	月塘镇
	
	整治河道2km
	　
	800
	800
	　

	（16）
	东峤镇六孔闸至八孔闸河道清淤
	东峤镇
	
	清淤长度4km
	　
	1500
	1500
	　

	1.3
	山洪灾害防治
	　
	　
	　
	
	800
	800
	2021-2022

	（1）
	凤岸溪重点山洪沟
	埭头镇 
	　
	凤岸溪重点山洪沟0.792km
	规划
	800
	800
	

	1.4
	病险水利工程的除险加固及维养(海堤、水库（山塘）、水闸等)
	
	32660
	32660
	

	1.4.1
	海堤除险加固工程
	　
	　
	共计17.962km
	
	24660
	24660
	2021-2025

	（1）
	凤岸海堤
	埭头镇 
	　
	海堤除险加固2.5km
	规划
	4000
	4000
	

	（2）
	石尾海堤
	东庄镇
	　
	海堤除险加固1.2km
	规划
	1800
	1800
	

	（3）
	黄瓜海堤东侧沙沃段西段
	埭头镇 
	　
	海堤除险加固1.97km
	实施方案
	2700
	2700
	

	（4）
	上林至赤岐海堤
	平海镇
	　
	海堤除险加固1.5km
	规划
	2000
	2000
	

	（5）
	淇沪海堤后郑段
	埭头镇 
	　
	海堤除险加固1.692km
	实施方案
	2060
	2060
	

	（6）
	西高海堤
	南日镇
	　
	海堤除险加固1.5km
	规划
	2000
	2000
	

	（7）
	沙洋海堤
	南日镇
	　
	海堤除险加固2km
	规划
	2800
	2800
	

	（8）
	三墩海堤
	南日镇
	　
	海堤除险加固1.5km
	规划
	2000
	2000
	

	（9）
	山初海堤
	南日镇
	　
	海堤除险加固0.6Km
	规划
	800
	800
	

	（10）
	石盘海堤
	南日镇
	　
	海堤除险加固2Km
	规划
	2500
	2500
	

	（11）
	东林至石城海堤
	埭头镇 
	　
	海堤除险加固1.5Km
	规划
	2000
	2000
	

	1.4.2
	水库山塘除险加固工程
	　
	　
	　
	
	1500
	1500
	2021-2025

	1.4.2.1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500
	500
	

	1
	高岩水库
	　
	　
	　水库除险加固1座
	实施方案
	500
	500
	

	1.4.2.2
	山塘除险加固工程
	　
	　
	　
	
	1000
	1000
	

	（1）
	东庄田柄山塘
	东庄镇
	　
	山塘除险加固1座
	规划
	100
	100
	

	（2）
	东庄锦山山塘
	东庄镇
	　
	山塘除险加固1座
	规划
	100
	100
	

	（3）
	东峤石船碑山塘
	东峤镇
	　
	山塘除险加固1座
	规划
	100
	100
	

	（4）
	东峤上塘大塘堀山塘
	东峤镇
	　
	山塘除险加固1座
	规划
	100
	100
	

	（5）
	埭头英田前埔山塘
	埭头镇 
	　
	山塘除险加固1座
	规划
	100
	100
	

	（6）
	埭头温李前井埔山塘
	埭头镇 
	　
	山塘除险加固1座
	规划
	100
	100
	

	（7）
	埭头汀港顶底山塘
	埭头镇 
	　
	山塘除险加固1座
	规划
	100
	100
	

	（8）
	埭头樟林石村山塘
	埭头镇 
	　
	山塘除险加固1座
	规划
	100
	100
	

	（9）
	埭头黄岐厝尾山塘
	埭头镇 
	　
	山塘除险加固1座
	规划
	100
	100
	

	（10）
	东峤东溪顶山塘
	东峤镇
	　
	山塘除险加固1座
	规划
	100
	100
	

	1.4.3
	水闸除险加固工程
	　
	　
	　
	
	6500
	6500
	2021-2025

	（1）
	平海北峤水闸
	平海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安全鉴定
	500
	500
	

	（2）
	东峤铁炉水闸
	东峤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安全鉴定
	500
	500
	

	（3）
	埭头何厝水闸
	埭头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安全鉴定
	500
	500
	

	（4）
	埭头西埔水闸
	埭头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安全鉴定
	500
	500
	

	（5）
	南日海堤东排涝闸
	南日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安全鉴定
	1000
	1000
	

	（6）
	木材加工区八孔闸
	东峤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安全鉴定
	1000
	1000
	

	（7）
	珠江六孔闸
	东峤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安全鉴定
	500
	500
	

	（8）
	乌桥头水闸
	东峤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规划
	500
	500
	

	（9）
	赤岐大溪水闸
	东峤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规划
	500
	500
	

	（10）
	东桥渚林水闸
	东峤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规划
	500
	500
	

	（11）
	秀屿水闸
	东庄镇
	　
	水闸除险加固1座
	规划
	500
	500
	

	    （二）水资源安全保障　
	　
	　
	　
	
	109413
	99413
	

	2.1
	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
	　
	　
	　
	
	109413
	99413
	

	2.1.1
	莆田市第五水厂工程
	埭头镇
	　新建
	规划建设日处理能力10万吨/日水厂一座
	规划
	23000
	23000
	2022-2024

	2.1.2
	莆田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莆田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南日镇一户一表改造项目）
	南日镇
	　
	规划南日镇17个行政村进行自来水一户一表改造，铺设管道425.464KM。
	施工图
	12246
	12246
	2021-2025

	2.1.3
	莆田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莆田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东峤镇、埭头镇、平海镇主管网改造项目及户一表改造项目）
	东峤镇、埭头镇、平海镇
	　
	为保障东峤、埭头、平海镇的生产生活用水，埭头半岛思源水厂整合收购后实施莆田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莆田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东峤镇、埭头镇、平海镇主管网改造项目及户一表改造项目），总投资6亿，建设年限：2023-2026。
	施工图
	60000
	50000
	2023-2025

	2.1.4
	莆田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莆田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东庄镇一户一表改造项目）
	东庄镇
	　
	为保障东庄镇的生产生活用水，实施东庄镇主管网改造项目及户一表改造项目，总投资1.22亿。
	施工图
	12167
	12167
	2023-2025

	　2.1.5
	南日岛海山水库巩固提升工程
	　南日镇
	　
	主要实施内容包含海山水库防渗加固处理、海山水库取水泵站建设、海山水库至石南供水厂管线改造等内容
	施工图
	2000
	2000
	2022-2023

	     （三）水生态保护修复
	　
	　
	　
	
	1765
	1765
	

	3.1
	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1115
	1115
	

	3.1.1
	埭头镇湖东村水土流失攻坚治理
	　
	　
	治理面积4.17km²，生态水系1.56km
	招投标
	315
	315
	2021-2025

	3.1.2
	平海镇卓东村水土流失攻坚治理
	　
	　
	项目综合治理措施面积1043.63hm²，建设水保生态清洁小流域（安全生态水系）4条，总长度4.189km，包括清淤清障4.189km，生态护岸1.976km。
	规划
	800
	800
	2021-2025

	3.2
	农村水系综合整治
	　
	　
	　
	
	650
	650
	

	3.2.1
	凤岸溪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埭头镇
	打捆项目
	整治河道长度0.75km，整治范围上游始于汀港渡槽，下至兴化湾入海口。河道清障50㎡，岸坡整治1.55km，清淤疏浚0.75km，新增景观人文设施1.0hm                                                                                                                                  
	施工图
	650
	650
	2021-2025

	二、行业监管体系建设
	　
	　
	　
	
	1400
	1400
	

	（一）
	水利行业监管体系建设
	　
	　
	从江河湖泊、水资源、水利工程、水土保持、
水风险防控等方面出发开展水利行业监管行动
	
	200
	200
	2021-2025

	（二）
	水管理能力提升建设
	　
	　
	从强化空间管控、深化价税改革、水利投融资探索、队伍能力提升等方面开展管理能力提升行动
	
	200
	200
	2021-2025

	（三）
	水毁工程修复
	　
	　
	水利设施水毁修复工程
	
	500
	500
	2021-2025

	（四）
	水库物业化管理
	各相关乡镇
	　
	28座水库物业化管理
	
	500
	500
	2021-2025

	三、水利信息化建设
	　
	　
	　
	
	1000
	1000
	

	（一）
	全区水利设施预警报监控设备升级、维护
	　
	　
	加大各类站点监测密度，加强卫星、无人机、遥感等监测手段的应用，升级改造现有监测感知设备，构建覆盖河湖水系、水利工程、水利管理的监测感知网
	
	1000
	1000
	2021-2025

	四、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500
	500
	

	1
	秀屿区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秀屿区
	新建
	　
	
	500
	500
	

	合计
	　
	
	390048
	326048
	




[bookmark: _Toc80606088][bookmark: _Toc88246244]第七章   环境影响评价

本规划建设任务主要包括洪（潮）涝防御、资源配置、生态保障、数字水利等四大体系。规划实施后，可有效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提高水旱灾害综合防御能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能力、水土资源保护能力、水利智慧管理水平，有利保障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
[bookmark: _Toc80606089][bookmark: _Toc88246245]一、有利影响
（一）进一步增强水安全保障能力
实施秀屿区石门澳产业园滞洪区清淤及配套工程建设，全面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有力保障地区防洪安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病险水库、水闸及海堤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治工程和河道清淤整治等建设，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基础支撑。全市城市、重点乡镇防洪、排涝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进一步巩固提升水资源保障程度
通过实施一批重点引调水工程建设，有效补充本地水资源不足，提高区域水资源配置能力。通过全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配水网络向农村、沿海延伸，逐步实现区域内互连互通配水工程网络，可有力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三）进一步改善河湖生态健康
通过推进水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等一批水生态修复与安全保障工程的建设，可进一步改善河道水生态环境质量，恢复水生态系统健康。推进江河湖库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将有效恢复河湖纵向、横向、垂向空间。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将有效控制和减少重点防治地区水土流失。一批水文化水景观的建设，将保护、传承和弘扬木兰溪古今治水文化，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创造良好的综合效益。
（四）进一步加快数字水利现代化建设步伐
通过充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智慧水利建设，建立流域智慧管理科技平台，提升涉水事务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感知、预警预报和决策支持能力，为水资源管理、水灾害防控、水生态修复及水利工程运行调度决策提供科技支撑，将有效提升全区系统治理能力，加快数字水利现代化步伐。
[bookmark: _Toc88246246][bookmark: _Toc80606090][bookmark: _Toc456100611]二、不利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可能对局部带来一些不利环境影响。引调水工程建设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水循环过程、河湖水文情势及水生态环境；蓄水工程可能产生滑坡塌岸，并可能对自然景观和文物、水生生物栖息繁衍环境、生物多样性等产生影响。同时，水库建设导致的淹没和占地移民问题较大，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此外，水利工程建设还造成土地占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以及施工场地的扬尘、污水、泥沙、噪声等方面的影响。
[bookmark: _Toc456100612][bookmark: _Toc80606091][bookmark: _Toc88246247]三、保护措施
必须高度重视规划涉及的水利建设项目的不利环境影响，依法加强相关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水资源论证报告制度等工程前期工作，强化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水资源“三条红线”与四项制度执行，与当地水资源条件、水资源承载能力和防洪要求相适应，做到以水定规模、以水定目标、以水定产业，并根据生态环境对规划实施的响应及时优化调整实施方式。强化对工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全过程的监管，最大程度减少规划实施的不利环境影响。
（一）坚持节约和绿色发展
加强流域和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减少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逐步退还挤占的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水资源配置要保障河流的基本生态环境用水需求，维护河流合理流量。水资源开发要高度重视对河流生态环境的保护。水资源利用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加快建立高效循环利用体系，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推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保护生态环境。
（二）坚持用法律和制度保护水生态环境
认真落实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管理制度。坚决避免束窄河道、减少行洪断面以及河流渠道化倾向，尽量保持河道自然形态，提倡采用生态型河道治理措施，注重与景观、生态环境的协调。依法加强相关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努力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三）妥善做好移民安置工作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切实做好工程征地补偿、搬迁安置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确保被征地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保障其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农村移民集中安置的农村居民点、城（集）镇、工矿企业以及专项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拆迁或者复建选址，应当依法做好环境影响评估、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四）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测评估和管理
加强规划实施后可能影响的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和重要目标的监测与保护，及时掌握环境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对直接影响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和重要目标的规划和项目，应优化调整规划项目布局和选址，严格依法落实保护要求。加强规划实施的环境风险评价与管理，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环境风险问题，制定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应急管理措施。

[bookmark: _Toc88246248]第八章   实施效果分析

规划立足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统筹协调开发与保护、兴利与除害、整体与局部、近期与长远的关系，构建洪涝防御、资源配置、生态保障、数字水利等四大体系。规划的实施，将提升全区水安全保障水平，具有较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bookmark: _Toc88246249]一、经济效益
水利工程建设是促进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抓手，具有吸纳投资大、覆盖范围广、建设周期长、产业链条长、创造就业机会多等特点，能够形成明显的投资乘数效应，可拉动有效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农民增收、带动消费内需，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bookmark: _Toc88246250]二、社会效益
规划实施后，全区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将进一步完善，可为高质量发展超越、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在持久水安全方面，通过防洪工程建设，实现“镇镇达标、乡乡设防”；通过除险加固，及时消除水利工程安全隐患，实现 “天天安全、百分百安全”，最大程度减少洪涝潮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优质水资源方面，通过构建现代化水网，沿海地区资源性、工程性、水质性缺水问题有效缓解，山区城镇供水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更加匹配；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将实现城乡居民饮水“同质、同服务”。
[bookmark: _Toc88246251]三、生态效益
水利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纽带，通过枢纽工程蓄丰补枯，跨流域引调水工程均衡配置，可有效减少生活生产用水对生态用水的挤占，进一步提升河流枯季生态基流保障；通过推进流域系统治理，以及加强涉水空间、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全区的河湖生态将进一步向好，农村水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将显著提升，生态安全屏障将更加稳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bookmark: _Toc88246252]第九章  保障措施

“十四五”时期，秀屿区水利建设任务重、投资规模大、机制体制建设要求高，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bookmark: _Toc88246253]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有关部门、乡镇要根据本规划总体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工作方案，落实年度计划，科学筹划，精心组织，加强协调，切实做好规划组织实施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对水利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切实发挥政府在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重大水利项目联席会议制度，落实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前期、移民征迁、资金筹措等问题。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全力发挥主体作用，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注重衔接，精准发力，推动工程建设，扎实推进规划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47366566][bookmark: _Toc88246254][bookmark: _Toc43817762]二、加快前期工作
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民的水患意识、节水意识、水资源保护意识、水生态意识、水安全保障意识。大力宣传节水观念，持久开展水法制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关心水利、支持水利、发展水利的良好环境。积极推进水利政务公开，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的决策机制，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水利建设和管理，鼓励社会监督水利工作，推动形成治水兴水的强大合力。
履行建设程序，逐项扎实做好各项目前期工作，妥善解决好工程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移民征地、区域水量分配、利益协调等问题，合理确定建设方案，加强项目储备，科学有序实施。对于重大项目，要尽快组织开展前期工作，保证工作质量和深度；项目单位和项目所属地方政府要保证前期工作经费投入，确保项目前期工作质量和深度。
[bookmark: _Toc88246255]三、保障建设资金
坚持把关系民生的水利规划和管理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加大地方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用足用好国家支持政策，积极争取中央、省、市资金支持规划实施。充分发挥省级、市级有关投融资平台作用，积极争取水利专项建设基金等优惠政策性长期贷款、政府性专项债务支持规划项目建设。探索运用贷款贴息、股权投资、政府投资基金、PPP 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撬动社会和金融资本参与规划建设。
[bookmark: _Toc405137514][bookmark: _Toc466036187][bookmark: _Toc88246256]四、完善政策环境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相关决定，在国家、省、市颁布的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加快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建设任务出台水资源管理制度等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相关配套的系列性管理规定或规范性文件，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使水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县区开展水资源节约与保护工作；贯彻落实“河长制”方案，成立组织协调机构，促进流域保护管理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
在中央、流域机构、省有关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的上位政策指南的基础上，制定出台秀屿区针对当地条件的各种激励政策、规章制度以及促进水资源体制改革的政策，形成贯穿上下、内容全面、协调一致的政策制度体系。
[bookmark: _Toc88246257][bookmark: _Toc405137515][bookmark: _Toc466036188]五、加强科技支撑
系统梳理秀屿区水安全保障、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水文化挖掘、水管理完善等方面的关键科学问题与技术方法，设立水利重大理论和科学技术问题科研专项。“借力”与“内生”并重开展相关研究，一方面积极从外界引入先进科学技术，并使其本土化；一方面自行或联合开展适用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借助先进的科学理念和适用技术破解水利建设中的难题，谋划“空间均衡”的水生态文明城市发展战略和建设布局，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建立水利专家库，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技术难题及时提供咨询意见，为各项工作出谋划策。建立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储备库，对可能上马的项目和潜在的问题、难点进行研究，使秀屿区水利发展建设得以持续进展。
[bookmark: _Toc466036189][bookmark: _Toc405137516][bookmark: _Toc88246258]六、提高能力建设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要提高认识，增强培养人才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抓紧制定人才规划，明确人才培养目标、选拔方向、使用思路、评价标准，同时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努力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二要突出重点，促进各个层次人才的协调发展；三要不断创新机制，对现有的中青年技术人员，有计划地选送到有关院校或科研、规划、设计、政府机关等单位培训或实习。采取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授课、举办论坛、合作研发等形式，开展以岗位培训为主的各层次和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四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推进人才竞争机制、激励机制。
[bookmark: _Toc88246259][bookmark: _Toc466036185]七、明确责任分工
政府承担起公益性水利项目建设与管理责任，明确责任分工，坚决避免相互推诿、扯皮现象。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尽快制定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和办法，形成推动水利改革发展合力。区水利局负责日常组织与协调工作，督促检查项目执行情况，加强对基层具体实施单位的专业指导。有关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部门、地区之间通力协作，相互补台，主动服务，建立与责任体系相配套的问责制，努力推进水利建设工作。
[bookmark: _Toc88246260]八、完善考评机制
明确工作责任，开展跟踪评估，实行考核奖惩，确立保障规划目标任务的顺利实施和落实执行。落实规划明确的目标指标和建设任务，特别是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任务，将主要目标指标和重大项目建设纳入政府工作目标体系，建立考评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强化规划的落实和执行，定期开展总结评估工作。

